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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国国废废止止劳劳教教制制度度
劳教所将陆续转型为戒毒所，同时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这可以说是建设法治政
府、法治中国具有实质性的一
步。”山东省政协委员张法水
表示，他此前曾多次呼吁各级
政府设立法律顾问制度，“这
次从中央的层面提出，确实将
有利于法治政府的建立。”

张法水曾专门做过调研，目
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的政府仅
仅是少数。“很多重大决策没有
法律专家的参与，很难保障它不
违反一些既有的法律。”张法水
说，现实中许多政府的决策实际
上就违反了法律法规。

在张法水看来，现在之所
以没能建立起普遍的法律顾
问制度，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就
是现在的财政预算中缺少这
块资金。“有的政府部门打了
官司，甚至不知道律师费该怎
么列支。”如果中央层面出台
了相关政策，设立法律顾问制
度的一些难题将迎刃而解。

“以后一些重大决策制
定、重要文件出台之前，都需
要有法律顾问的参与。”张法
水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
法治政府、法治中国。

政府决策需由

法律顾问参与

今年初，全国政法工作
会议首次传出停止使用劳教
制度的消息，全国各地劳教
所转型已经悄然开始。

省司法系统一位知情人
士介绍说，目前我省在押劳
教人员为数不多，只有个别
人员劳教期限较长，等这些
在 押 人 员 解 除 劳 教 后 ，我
省 便 告 别 劳 教 制 度 。随 着

济南、青岛、淄博、枣庄劳
教 所 挂 牌 转 为 戒 毒 所 ，全
省剩余三分之二的劳教所
都将陆续转型。

“废除劳教制度以后，对
于那些介于一般违法与犯罪
之间的‘空白地带’，法律该
如何有效填补？”有舆论如是
表达关切。

对于这一制度的变化，

山东省政协委员张法水律师
认为，中共中央的决定未来
还要通过全国人大或国务院
出台相关法律或条例，以产
生法律效力。在此期间废除
劳教制度，适用于劳动教养
的人员如何惩处恐将存在一
定阶段的法律真空，需要新
的法律将其纳入管理。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马怀德更倾向于教育矫治
立法。他认为，废除劳动教
养制度之后，就应加紧制定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对违
法行为教育矫治的对象、期
限、场所、主体、程序等方面
加以明确规定，目的是让这
种制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而不是让其陷入违法的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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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同级领导干部

干预案件审理

“把‘独立’放在前面是
有深意的”，11月15日，山东
社科院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于向阳表示，要达到提高司
法公信力、建设法治中国的
目标，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
判权检察权是很重要的一
个方面。

“地方法院法官由地方
人大任命，地方党委管住人
财物，法院就不能不听地方
政府的了。”在司法部司法研
究所副所长王公义看来，受
地方化制约，地方党委、地方
政府和地方领导干部严重干
扰了司法独立。

“现在初级法院和中级

法院的人财物都是由县里
和市里管，法官分别由县人
大和市人大任命。目前最可
能的改革路径就是初级法
院和中级法院的人财物收
归，由省里来统一管理，法
官统一由省人大来任命，财
政由省财政统一保障。另一
种路径是省管市、市管县，
县里法官由市人大任命，中
级法院的法官由省人大任
命。”

在王公义看来，第一种
改革路径的可能性较大，这
可以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区
域界限。

“这样同地市的党政机
关和领导干部就没法干涉初
级法院和中级法院了，基层
独立审判权就能得到相应的
保障。”王公义说。

庭长、院长担任

重要案件审判长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中提到，“改革审判委员
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
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
判、由裁判者负责。”

传统模式中，案件往往
由某位法官承办，但裁判结
果却由其上司说了算，这就
导致法官对案件负责，却没
有定案的权力；庭长、副庭长
有权通过行政手段改变案件
定性，却不用承担责任。

“所谓行政化，就是审的
人不判、判的人不审，案件应
该是谁审理谁判决。”王公义
说。

在王公义看来，传统模
式中的审判委员会成员比
较杂，具体案件并不是每位
成员都懂的领域，所以不是
很专业，再加上没有参与审
理 ，判 决 结 果 可 能会不准
确。

“加强合议庭办案责任
制，如果案件很重要，庭长甚
至院长可以亲自做审判长，
就能有效避免不审理光判决
的情况。”王公义说。

山东省委党校政法教研
部主任、法学教授赵泉建议，
可以从多方面着手，宏观层
面要积极推动政治体制、行
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全面依法行政，使公务员崇
尚法治、敬畏法律，从源头
上杜绝以言代法、以权压法
等现象。

“目前，我国各地领导干
部退休之后，甚至是离开任
职地后，仍然占有住房的不
在少数。”对于“探索实行官
邸制”提出的背景，北京大学
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王文章
认为，这与当前一些地方官
员群体中出现的住房腐败问
题有极大的关系。

国 家 行 政 学 院 教 授 、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
秘 书 长 汪 玉 凯 表 示 ，现 实
来 讲 ，很 多 官 员 在 任 期 间
的 住 房 由 当 地 政 府 提 供 ，
但 随 着 在 不 同 地 区 任 职 ，

会 在 各 个 地 区 都 有 住 房 ，
这就出现了一名官员占有
多套住房的现象。

王 文 章 表 示 ，实 行 官
邸制还涉及政府透明度的
问 题 ，特 别 是 在 住 房 问 题
上。对老百姓来说，现在不
少领导干部的住房情况非
常 神 秘 ，这 与 政 治 发 展 的
规律是不符的。

西方国家已经有不少成
熟的经验可以借鉴。所谓官
邸，是国家为一定级别的官
员提供在任期间的住所，官
员本人对此没有产权，离任

时必须搬出并交回。
王文章说，官邸制在西

方国家已经实施多年，大多
是针对政府的第一首长执
行，比如白宫就是美国总统
的官邸，小布什任职到期搬
出，由奥巴马搬入。

“官邸制就是职位与住
房挂钩，谁在这个职位上，谁
就享受同等级别的待遇，形
成‘铁打的房子流水的官’的
情况。”汪玉凯表示。

“ 十 八 届 三 中 全 会 定
调 探 索 实 行 官 邸 制 ，说 明
这一制度的推行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王文章表示，
根 据 中 国 实 际 ，官 邸 制 的
推行最好是从低级别行政
区 域 的 党 政 一 把 手 开 始 ，
比如县级政权。

汪 玉 凯 表 示 ，从 制 度
设 计 的 完 善 性 上 讲 ，县 级
带 头 推 行 是 有 可 能 的 ，因
为这一级别的领导干部最
容 易 出 现 以 权 谋 房 的 情
况 ，所 以 要 从 问 题 发 生 的
地方开始改革。

对于这一制度在中国的
实施，汪玉凯认为其有效运
作尚需配套措施来协助。

专家建议，省财政保障基层法院人财物确保独立审判

省省人人大大任任命命中中级级法法院院法法官官

提出官邸制是为解决地方官员住房腐败问题

官官邸邸制制可可从从县县级级开开始始实实施施

普遍建立法律顾
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
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
查机制。建立科学的法
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
核标准。健全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
查制度。健全社会普法
教育机制，增强全民法
治观念。

决定
原文

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
用房和生活用房，不准违规配备公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不准超规格警卫，不准超标准进行公务接待，
严肃查处违反规定超标准享受待遇等问题。探索实行官邸制。

决定
原文

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
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决定
原文

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
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决定
原文

推动党的纪律检查
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
化、程序化、制度化，强
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
的领导。各级纪委书记、
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
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
为主。

决定
原文

纪委书记提名

以上级为主

专家表示，各级纪委书记、
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
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解决“双重领导”下纪
检监察力度不足的问题，从而正
式将纪委书记提名权限制度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教授、中央纪委监察部特
邀监察员任建明表示，这一提法
实际就是向垂直管理靠近了一
步。一直以来，地方纪委接受同
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的
体制被指是“同体监督”，监督
效果有限。

“双重领导权限划分上不
仅有不明晰的地方，即使已经
划定的，现实中也很难落实。”作
为研究反腐的权威专家，任建明
曾多次参加中纪委座谈会，“同
级党委掌握人财物等权，双重领
导还是以同级党委为主。”

中央党校教授刘炳香表
示，目前党章并没有规定各级
纪委的提名权由谁掌握，决定
中的提法将此明确后，就解决
了这一问题。

“加强纪委权限的措施不
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任建
明说，关键还是增强纪委的独
立性。虽然这一安排对解决“双
重领导”下纪检监察力度不足
的问题有很大作用，但还应尽
快实现省级以下反腐机构垂直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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